
提    要

明清之際，王夫之（1619 ～ 1692）的美學、詩學思想博大精深，處於最高水平，其意義和

價值日益彰顯。本書側重從範疇、命題的角度研究王夫之的詩學思想，選取其中很重要而當代

學界關注得很不夠的問題加以探討，試圖在學界以往研究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展示其集大成式的

總結性和別開生面的創新性。

王夫之生逢亂世，有感於詩教與世道人心的因應關係，試圖振興業已衰落的詩教，其溫柔

敦厚的詩教觀，既有鮮明的時代色彩，又有普適的理論意義。他用「情」把興、觀、群、怨貫

通起來，用「興觀群怨」把詩人、作品、讀者貫通起來，用博古通今的眼光和心胸，提倡詩歌

導天下以廣心，把從孔子起發展演變著的興觀群怨說加以總結和闡發，在有意無意間創立了他

本人的興觀群怨說。

「以詩解詩」是王夫之提出的詩歌解讀與評論的基本原則，突出強調詩的審美與藝術特性，

推崇詩的聲情動人的藝術魅力。王夫之的艷詩論既獨特又切合中國藝術精神的基本觀念，其衡

量艷詩佳作的標準有艷而不俗、麗而不淫、平淡從容、聲情動人等。王夫之注重比興寄託的抒

情傳統，推崇即景會心的審美感興，鞏固並提升了含蓄在中國詩學史上的地位。

王夫之的雙行說主要是指詩歌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雙行，在情景交融達到極致狀態（妙

合）時，景語即情語。這是莊子兩行說的基本精神在詩學領域的改造和拓展，是中國詩學情景

關係論的新創。

此外，本書也用一定篇幅論及王夫之詩學中的性情論、心目論、神理論、悲壯論，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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